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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致：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

之规定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对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股东大会”）相关事项进行了见证，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

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，听取了公

司就有关事实所作的陈述和说明，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，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

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公司董事会已公司董事会已分别于 2025

年 4 月 24 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、2025 年 5 月 1 日公告了召开本次

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。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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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方式、股权登记日、出席对象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、审议的议案、现场会议

登记方法、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现场会议于

2025 年 5 月 15 日 14:30 在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 288 弄 2 号楼 305 室会议室召开，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罗传奎先生主持。网络投票时间为：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

和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

5 月 15 日 9:15-15:00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

效。 

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1．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公司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通过现场或实时视频方式出席、列席了本次股东

大会。 

2．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7 名，所持有表决权

的股份总数为 80,475,17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.8413%； 

（2）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

东共 52 名，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87,7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2546％。 

综上，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9 名，代表公司

股份 80,862,87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.0959%。 

3．出席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本所律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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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本所

律师无法对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进行核查，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

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，其股东资格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

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，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现场表决、计票和监票，表决结果当

场公布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.《关于<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673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654%；反对 177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200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98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.0704%；反对 177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.8860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937%。 

2.《关于<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32,7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391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09%；弃权 1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57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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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.4431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1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46%。 

3.《关于<2024 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37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446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09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62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.5780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46%。 

4.《关于<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673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654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09%；弃权 7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37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98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.0704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7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46%。 

5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41,2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496%；反对 109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- 5 - 

0.1358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.6355%；反对 109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.3209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04%。 

6.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37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446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09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62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.5780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46%。 

7.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

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668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592%；反对 182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262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93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.7808%；反对 182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.1757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0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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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《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632,4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385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10%；弃权 16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4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57,3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.3657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16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46%。 

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宋月月女士已回避表决。 

9.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09,5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104%；反对 141,5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750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34,4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.4591%；反对 141,5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.4973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10.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668,4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596%；反对 177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200%；弃权 16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4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193,3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.8581%；反对 177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- 7 - 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.8860%；弃权 16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11.《关于为分布式光伏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0,737,1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446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09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262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.5780%；反对 11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3784%；弃权 11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.0436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所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

现场会议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公

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，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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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署页，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律师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张学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益文 

 

承办律师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小宝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 


	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
	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
	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	四、结论意见

